
《成年精神残疾人康复服务规范》编制说明

一、目的和意义

根据 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我国约有 614 万精神残疾人。2019

年 2 月 18 日，《柳叶刀·精神病学》在线发表了黄悦勤教授团队的文章“中国

精神障碍患病率：流行病学现况研究”，结果显示精神障碍（不含老年期痴呆）

终生患病率为 16.57%，12 个月患病率为 9.32%，其中的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

障碍、器质性精神障碍等多为致残性疾病。由于精神残疾持续时间较长，迁延不

愈，病情容易反复发作，所以精神残疾人若得不到有效的康复和管理，给社会带

来长远的不稳定因素。

精神残疾人如果长期封闭式住院治疗与管理，缺少回归社会的中间环节，

必然造成患者社会功能衰退，同时加重社会、家庭的资源负担和经济负担，精神

障碍患者不仅仅需要药物治疗，还需要社会功能的康复及社会适应能力的训练。

发展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工作，不仅能够解决精神障碍患者离开医院后长期医药监

护的需要，而且有利于患者改善生活质量，减少疾病复发率，恢复社会功能，大

大减轻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也是对我国现有独立的精神卫生机构医

疗体制的发展和充实。

在精神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方面，仍存在着重治疗轻康复，重视药物治

疗，忽视心理社会康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精神疾病的治疗效果，使精神疾病患

者的住院治疗与医院及社区康复相脱节，同时由于康复设施不足，认识及经验、

技术不足，给精神残疾康复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精神残疾人群需要得到

有效的管理和康复，需要规范的服务。

《成年精神残疾人康复服务规范》的制定，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精神病人防治康复工作，保障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康

复服务需求；规范康复服务内容、流程及技术，提高康复服务效果；改善精神残

疾人生活质量，减少疾病复发率，恢复社会功能；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完善精

神卫生服务体系；为患者的居家康复提供恰当持续性的技术支持。

二、任务来源

《成年精神残疾人康复服务规范》在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 2021 年第二批团

体标准制定计划中列入团体标准制定计划，项目编号为 CARD202111。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项目主要起草单位为中国康复科学所、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回龙观医

院、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精神残疾康复专业委员会。

本标准的内容主要有四方面的参考：

1、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组织编写的《精神残疾评定

标准》

2、杨甫德、刘哲宁等著，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社区精神病学（第 2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印发的《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

（2018 年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印发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

对以上内容进行综合提炼，按照团体标准要求编写《成年精神残疾人康复服

务规范》第一版草案，分别邀请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精神残疾康复专业委员会的

部分专家对草案进行审议修改，先后形成第二、三、四、五稿，提交中国残疾人

康复协会评审的是第六稿。

2021 年 8 月，在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组织立项评审后，按照评审专家提出

的修改意见再次修改，病组织业内专家学者对文件的进一步修改进行了专题研

讨，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成年精神残疾人康复服务规范》（第七稿）也就是征求

意见稿。

《成年精神残疾人康复服务规范》的编制和修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反映了

成年精神残疾人康复服务的专业发展现状。

四、主要条款、技术指标的说明

本标准主要条款和技术指标包括服务原则、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服务质量、

服务支持条件等。

服务原则立足于康复医学的基本原则，功能训练、全面康复、回归社会。

服务流程强调服务涉及的各个阶段，康复档案的建立、资料的采集、康复评

估、康复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康复训练及支持性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 建立康复服务档案主要为一般资料采集何病史采集；康复

评估涉及到社会功能评估、认知功能评估、生存质量评估；制定康复计划要求根



据患者的康复需求制定康复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实施康复服务计划，落实

康复训练和支持性服务，康复训练主要为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训练、

职业康复，支持性服务主要为康复知识培训、康复训练指导、心理疏导、康复护

理等。

服务质量包括服务质量评估、康复效果实施质量控制、服务质量评估方法、

服务质量评估结果等方面。

服务支持条件涉及一般要求、服务功能区组成、康复训练室、心理疏导室、

档案室等。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2013 年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实施，明确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和部署要求，《精神卫生法》的第四章关于精神障碍的康复的部分，界定了

精神障碍康复服务的主体。2016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突出解决好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低收

入人群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 “全面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制定实

施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将残疾人康复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实施精准康

复”“进一步完善康复服务体系，加强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设施建设”。《全国精

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 年）》的目标逐一落实，健全和完善了与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精神卫生预防、治疗、康复服务体系和患者救治救助保障制

度，基本满足人民群众的服务需求；积极营造理解、接纳、关爱精神障碍患者的

社会氛围，促进公众心理健康，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2021 年 1 月 18 日民政部、国家卫健委、中国残联联合印发了《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强调推动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家庭支

持的综合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各级民政、卫生健康、残联等部门和单位，以及精

神障碍社区家复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在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中的作用，提高康复服务效果。文件明确指出，精神障碍

社区康复机构可设在社会福利机构、残疾人康复中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社

区康复服务人员主要包括社会工作者、康复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

护士、志愿者等，并提出要对这些人员开展多层次的培训。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

务主要包括服药训练、预防复发训练、生活技能训练、社交技能训练、心理治疗、



同伴支持及家庭支持等方面的内容。流程主要包括转入、登记建档、功能评估与

服务提供、转出、特殊情况及处置 5项内容，其中功能评估与服务提供包括基线

评估和过程评估两方面，涉及基本情况了解、心理社交功能评估、精神状况综合

评估、社会适应能力评估等。

我们在制定本《成年精神残疾人康复服务规范》也参考了《精神障碍社区康

复服务工作规范》部分内容。因此本次标准文件的研制和现行的有关标准和规定

是保持一致的。但是成年精神残疾人的康复与精神障碍的社区康复，服务对象和

康复服务提供的形式均不相同，成年精神残疾人的康复有其特殊性，该规范不仅

涉及社区康复还包括机构康复。

国家目前没有关于成年精神残疾人康复服务的规范标准。因此本次提出的文

件标准具有一定填补空白的意义。本次文件的起草按照 GB/T 1.1-2020 编写，符

合国家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序及说明

目前关于成年精神残疾人康复尚无国际标准，因此本次编写工作未有参考和

采用。

《成年精神残疾人康复服务规范》标准编写工作组

2021 年 10 月 27 日


